附表1：

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使用申报表

（2018年度）

	单  位
	
	单 位 性 质
	

	编制数
	
	实有人数
	
	参加考核人数
	

	各要素

完  成

情  况
	1、上年度目标管理优胜单位（是，否）

2、上年度目标管理先进单位（是，否）

3、是否受到省部级表彰（是，否）

4、是否为省、市级文明单位（是，否）

	单位

申请

比例
	    单位：（签章）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区人

社局

核准

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你单位优秀等次比例按    %使用，优秀等次指标    名。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经审核后，一份由本单位作为年度考核备案时的凭证，一份由政府人社部门留存。

2、核准时，各单位按上述考核要素要求，提供有关材料。

3、“参加考核人数”不含县处级领导人数和按规定不参加单位考核的人数。

4、优秀等次比例审核工作在2019年1月22日前完成。

